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蓉设安质〔2024〕20号  

 

 

关于深入开展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暨 

安全环保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 

 

公司各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管理

办法》（中电建股〔2019〕122 号）、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（股份）

有限公司 2024 年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、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要点》等要求，现就深入开展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暨

安全环保提升专项行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复审年为契机，进一步巩固公司电力

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成果，推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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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，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。通过规范开

展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暨安全环保提升专项行动，验证公司

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适宜性、充分性和有效性，检验公司安

全生产目标的完成情况，帮扶指导项目部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，

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成效。 

按照电建股份公司有关要求，公司根据时间节点完成全部咨

询、帮扶指导、自评和复审等工作，并及时向电建股份公司提交

《成都院 2024 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复审报告》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是深入开展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

自评、复审及安全环保提升专项行动的领导机构。 

组  长：何彦锋 

副组长：张世殊、鞠其凤 

成  员：贺昌林、余  挺、王寿根、宁  杰、赵晓峰、 

陈万涛、胡海涛、蒋  峰、夏  勇、李  明、 

孙大东、王建升、谢江华、胡  筱、杨敦敏、 

张  勇、向  林、公司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

主要职责如下： 

1．确定工作目标，审批自评、复审和安全环保提升行动方 

案； 

2．审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中的重大事项； 

3．提供人员和费用等资源，督促检查工作方案落实情况。 

（二）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组织策划、工作协调、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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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检查等工作，其职能由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代行。 

主  任：刘建冰 

成  员：李豆豆、邱广东、黄  凡、文  晶、王化恶 

主要职责如下： 

1．组织制定公司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暨安全环保提升行动

方案； 

2．分解工作任务，督促各部门、分子公司、项目部按计划

实施； 

3．督促各分子公司、所属项目部编制本单位安全生产标准

化自评报告及问题清单，并打分、评比和通报； 

4．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、复审和安全环保提升，

督促相关单位对存在的问题按要求整改，对工作亮点总结、推广； 

5．组织编制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、复审报告，按要求

上报电建股份公司。 

（三）各分子公司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第

一责任人，负责组织开展本单位及所属项目部安全生产标准化自

评、复审和安全环保提升专项行动。 

三、工作依据 

各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工作以国家行业标准、规范和集

团公司制定的相关评价标准为主要依据。现阶段公司业务涉及的

主要执行标准如下： 

（一）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管

理办法（2019 年版）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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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建水利水电施工项目部执行《水利水电施工企业安

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》，具体工作按照《关于推进水利水电施

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创建工作的通知》执行； 

（三）国际分公司及境外项目执行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（股

份）有限公司国际业务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标准》； 

（四）电厂、污水处理厂执行相应的行业标准； 

（五）建筑工程执行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（股份）有限公司

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标准》； 

（六）除上述四项外，其他单位均按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（股

份）有限公司电力勘测设计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标准》（简

称“《电力标准》”）开展工作。 

四、查评范围 

根据管理办法全覆盖要求，公司 2024 年度电力安全生产标

准化自评及复审范围涵盖勘测、设计、工程总承包、监理等各类

业务，对象包括：相关管理部门、各分子公司及所属项目部。管

理部门按各自归口管理的要素开展自评自改，相关要素内容提交

安全质量环保部，由公司统一编制自评报告；各分子公司及项目

部均需开展自评自改，并编制自评报告提交上级单位。 

五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所有项目部按管理办法开展自评，将自评报告提交至

所属分子公司集中审核； 

（二）各分子公司按要求抽检本单位所属项目（比例不低于

项目总数的 50%），并结合本单位自评情况及所属项目部自评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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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编制本单位自评报告，提交至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审核。公

司安全质量环保部负责组织抽检二级生产单位和项目部（二级单

位不少于 2 个，项目不少于 7 个）。 

（三）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牵头，各管理部门按照归口管理

的要素分工开展自评自改，自评自改情况报安全质量环保部，汇

入公司自评报告。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根据各分子公司、项目部

抽查情况对自评报告集中审核，编制成都院 2024 年安全生产标

准化自评报告，组织专家对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报告进行审

核并按意见整改完善。 

（四）公司邀请第三方机构，对相关管理部门、分子公司和

项目部组织复审（相关总部管理部门，二级单位不少于 2个，项

目部不少于 4个），由第三方编制成都院 2024 年安全生产标准化

复审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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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时间节点安排 
序号 工作阶段 计划时间 公司 分子公司 项目部 备注 

1 前期策划 3 月 15 日前 

制定并发布公司安全生产标

准化自评、复审和提升行动

工作方案。 

按照公司方案编制

自评、复审工作计

划。 

/  

2 专题培训 4 月 5 日前 
开展安全标准化复审专题培

训暨启动会。 
参与 参与  

3 自查阶段 6 月 15 日前 

（1）公司各管理部门按标准

化相关要素开展工作。 

（2）公司委托第三方机构组

织专家对至少 2个二级单

位、7个项目部进行现场咨

询、自查评。 

（1）对查评期内本

部安全生产标准化

工作开展自评。 

（1）项目部

100%开展安

全生产标准

化自评和持

续改进工作。 

（2）编制自

评报告并上

报至所属分

子公司。 

 

4 
内审及整

改阶段 
6 月 30日前 

（1）根据管理部门、各分子

公司、项目抽查情况对自评

报告集中审核情况，编制成

都院 2024年安全生产标准

化自评报告。 

（2）组织专家对公司安全生

产标准化自评报告进行审核

并按意见整改完善。 

（1）组织本部对所

属项目部按照不低

于总数 50%的比例

进行抽查。 

（2）对项目部自评

工作开展过程及自

评报告进行评审、

打分及排序，并提

出整改意见。 

/  

5 
复审及完

善阶段 
7 月 31日前 

（1）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

家对公司本部（相关职能部

门及 2个分子公司、4个项

目部）进行查评，完成总部

标准化复审工作。 

（1）配合公司完成

安全生产标准化复

审。 

（2）协助专家前往

复审项目检查。 

（1）接受上

级抽检，并按

上级要求整

改完善。 

 

6 报告撰写 8 月 15 日前 
第三方机构编制成都院 2024 年安全生产标准化复审报告，并于 8月 15

日前提交集团公司。 

7 持续改进 12月31日前 整改完善、持续改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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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主要工作内容及成果 

（一）方案策划（2024 年 3月 15日前） 

公司、各分子公司、项目部主要工作内容： 

1．编制并发布深入开展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通知，

各单位通过会议、文件等形式对自评、复审工作要求进行传达部

署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做好动员工作。 

2．各分子公司及项目部要结合 2023 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自

评报告及安全检查情况，在 2024 年度工作部署策划和实施过程

中，举一反三，系统改进，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要求，规范开展各

项工作，防止同类问题重复出现。 

（二）专题培训（2024 年 4月 5日前） 

公司邀请外部专家，组织各分子公司、项目部安全管理人员

参加安全标准化复审专题培训暨启动会，进一步明确复审工作内

容、工作要求及工作流程，增强各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复审

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 

（三）自查自改、复审完善阶段（2024 年 6月 30 日前） 

项目部主要工作内容： 

1．项目部按照公司要求及本单位自评工作方案部署，开展

安全生产标准化自查自纠工作。 

2．项目部要根据内外部专家提出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完成

整改闭环。 

3．项目部要在 6 月 1 日前编制并向分子公司提交项目部自

评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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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分子公司主要工作内容： 

1．各分子公司发布通知，对所属项目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

检查、指导，开展本部自评。 

2．规划好项目选点，协助公司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咨询、

自查评。 

3．组织对所属项目自查评报告进行评审、打分、排名、通

报，并提交查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整改闭环资料。 

4．在本部自查、项目检查和报告评审的基础上，6月 15 日

前形成自查评报告并提交公司。 

公司主要工作内容： 

1．公司明确第三方咨询机构专家组现场咨询、自评工作计

划安排，并按期完成。 

2．组织对各单位编制和提交的自评报告进行审核，并以正

式通知进行公示。 

3．抽查各分子公司、项目部自评情况，编制公司 2024 年安

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报告，并督促问题所属单位 6 月 30 日前整改

完毕。 

（四）标准化复审阶段（2024年 7月 31 日前） 

公司委托第三方机构，7月 10日前完成 4个项目部的复评，

7月20日前完成相关管理部门、2个分子公司有关要素进行查评，

收集整理各管理部门和抽检分子公司、项目部的整改闭环资料，

编制成都院 2024 年安全生产标准化复审报告，并于 7月 31 日前

提交电建股份公司，并参加集团组织的标准化复审报告审核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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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安全环保提升专项行动 

为进一步做好安全管理经验传承与延续，在 2023 年重点项

目帮扶工作的基础上，结合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借助外部专家

“智慧”，发挥内部先进标杆示范引领作用，公司继续结合安全

标准化建设，深化重点项目的安全环保提升专项工作。 

（一）采取“2+1+1”的专家配备模式（2 位外部专家、1

位公司安全主管+1 位受询单位安全部门负责人），进行驻点咨询、

指导、服务。 

（二）专家组重点对项目生产履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和

管理的薄弱环节进行梳理，提升内业资料和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标

准化水平。 

（三）专家组需至少提炼 2 项工作亮点或具有推广价值的管

理成果/方法，将问题及亮点汇总形成专项帮扶报告，进一步推

动“安全生产核心竞争力建设”。 

九、其他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根据通知

有关安排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部署，明确任务，落实责任，

按照相应时间节点要求完成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分/子公司应及时制定年度自评工作方案，坚持过

程管控、突出实效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不断向班组、现场一线延伸，

确保自评范围覆盖比例、核心要素查验记录、自评报告评估通报、

问题整改闭环管理等符合规定要求。 

（三）业务类型覆盖多个行业的分子公司，自评报告应以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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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务为核心编制，但需在报告中简要说明非主营业务安全标准

化开展情况，并补充依据相应标准自查出的问题及整改清单。 

（四）各分/子公司务必认真对待安全环保提升工作，统筹

做好工作安排，发挥内外部专家在共享安全管理经验、参与隐患

排查治理、开展工作成果整编等工作中的作用，切实提升工作成

效。 

（五）各分/子公司应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同时，充分

利用 HSE 管理系统及时开展线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自查评，加大数

据填报力度，稳步提升 HSE 管理系统使用成效。 

联系人：李豆豆（62008990）、邱广东（60158091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成都院 2024 年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暨安全环保提 

升专项工作计划 

2.有关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标准规范 

3.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报告编制大纲 

 

 

 

2024年 3 月 12 日 

 

中国电建成都院公司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13 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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